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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  则
第1条  [bookmark: _Toc57107019][bookmark: _Toc4775][bookmark: _Toc31999]规划目的
[bookmark: _Toc57194983][bookmark: _Toc14425][bookmark: _Toc57193786][bookmark: _Toc57194043]为保护文登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风貌，传承和弘扬城市传统文化，协调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营建科学发展、安全宜居、精致幸福的特色名城，在威海市行政区划调整和全域发展功能更新的背景下，特编制本规划。
第2条  [bookmark: _Toc2431]规划地位和作用
文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法定规划，是文登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规划范围内的各项建设须符合本规划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第3条  [bookmark: _Toc20911][bookmark: _Toc20958]规划依据
[bookmark: _Toc31307]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修正）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建设部令第 20 号，2014 年） 
5、《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9 号，2003 年） 
6、《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20 年） 
7、《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2016 年修正） 
8、《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建规〔2012〕195 号） 
10、国家、山东省和威海市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第4条  [bookmark: _Toc26755][bookmark: _Toc3875]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又适应现代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使保护与建设、发展相协调。
2、科学合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3、文脉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保护和延续传统格局和风貌，继承和弘扬民族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4、以人为本。积极探索小规模、渐进式、有机的保护更新模式，妥善处理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与古城历史环境保护的关系。
第5条  [bookmark: _Toc321343094][bookmark: _Toc43][bookmark: _Toc321343396][bookmark: _Toc19102]规划目标
全面保护文登历史文化遗产及自然环境，建立以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为重点，覆盖全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保护、展现文登真实历史风貌，继承历史文化。积极活化利用，把文登建设为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文化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名城。
第6条  [bookmark: _Toc11928]保护体系 
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四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同时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7条  [bookmark: _Toc26036]保护内容
保护内容包括整体自然环境、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8条  [bookmark: _Toc13192][bookmark: _Toc25707]规划重点	
规划应着重考虑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第9条  [bookmark: _Toc31881][bookmark: _Toc31375]规划范围
本规划编制范围为文登区行政范围，主要针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 
第2章  [bookmark: _Toc447034899][bookmark: _Toc15501][bookmark: _Toc12664][bookmark: _Toc17912]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
第10条  [bookmark: _Toc25036][bookmark: _Toc11313]名城价值
1、远古文明的发祥地
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因秦始皇东巡“召文人登山”而得名，公元568年设县，1988年撤县设市，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建制史，是胶东地区少数千年古县之一。
2、古代山东沿海重要的海防基地
明代宣德二年在文登县城西门里建文登营。文登营鼎盛期统辖四卫，历经485年，是明清两代抗击东海倭寇的重要海防设施，是当时沿海最高军事机关所在地。文登营及各卫在抵御倭寇对沿海的入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特有的海防军事文化。
3、红色文化的根据地
1937年12月24日爆发的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揭开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序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文登有3.2万多人参军入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文登筑起一座红色的精神丰碑。
4、胶东地区历史文化的窗口
[bookmark: _Toc3945][bookmark: _Toc18837]文登独有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独特建筑风貌和地方习俗，文登学文化、李龙文化在民间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是胶东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展示窗口。
第11条  [bookmark: _Toc2647][bookmark: _Toc8390]名城特色
1、全域自然环境特色
 “四山、两河、一线”的自然格局。
四山：昆嵛山、圣经山、天福山、回龙山，形成群山抱城的整体格局。
两河：境内的母猪河、青龙河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75%。
一线：南部海岸线，长约156km，金色沙滩和万亩松林形成海边的一道靓丽风景和天然氧吧。
2、城址格局特色
文登城依山傍水、自然和城市相得益彰。文登城坐落于峰山南麓，南侧有抱龙河，西侧有柳林河。独特的自然景观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城市文化，文登城道法自然，山环水绕，“山·水·城”和谐共存共生。
3、人文环境特色
文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均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多元性的文化特色，主要包括文登学文化、昆嵛山圣经山道家文化、文登营古代海防文化、天福山红色文化、回龙山李龙文化以及各种民俗文化等。
第3章  [bookmark: _Toc16098][bookmark: _Toc21522][bookmark: _Toc1471]全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第12条  [bookmark: _Toc28671][bookmark: _Toc321343394][bookmark: _Toc321343092][bookmark: _Toc17119]全域保护框架
保护“五圈、三带、多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格局。
五圈：中心城文化与自然保护圈、昆嵛山文化与自然保护圈、天福山文化与自然保护圈、万家村文化保护圈、回龙山文化保护圈。
三带：南部海岸自然保护带、母猪河自然保护带、青龙河自然保护带。
多点：全域范围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
第13条  [bookmark: _Toc14803][bookmark: _Toc32093]保护内容
保护内容由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自然环境、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构成。持续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普查、认定和公布工作，动态完善名城保护内容。
1、整体自然环境
保护山体、河流水系、海岸带、温泉、古树名木等自然资源。
2、 历史城区
保护历史城区传统格局、空间布局、历史轴线、城市肌理、重要节点、历史风貌等。
3、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完整保护街区历史风貌、历史环境要素等。
4、 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102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共计31处，包括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
5、 历史建筑
保护12处历史建筑。
6、 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
保护国家级传统、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处，省级传统村落9处。
7、 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山东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项，威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6项、文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
第14条  [bookmark: _Toc3156]中心城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保护历史城区、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丛氏祠堂、文登营小学旧址、营南“陈家惨案”纪念碑、峰山烈士陵园等文物古迹。重点研究名城特色和文化价值，保护历史城区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格局、建筑风貌等，提出保护利用措施。
保护中心城区峰山及柳林河、抱龙河，保护历史城区的城址环境。
第15条  [bookmark: _Toc8875][bookmark: _Toc11945]昆嵛山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保护昆嵛山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地质构造等。控制山体内部和相关联保护区域内的建设开发，禁止引入不适当的功能。
保护昆嵛山文化资源，包括圣经山“太上老子道德经”刻石、“圣经山”刻石、圣经山东华洞等。在环境承载力限度内，适当发展跟道教文化有关的文化旅游。
第16条  [bookmark: _Toc15536][bookmark: _Toc4640]天福山文化与自然保护圈
保护天福山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生物植被等。山体保护应与周边文物古迹保护相结合，保护天福山起义特委临时会址、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印记，可以开辟和组织与红色旅游为主的旅游路线。
第17条  [bookmark: _Toc19322][bookmark: _Toc19874]万家村文化保护圈
保护脉田遗址、张富贵故居、万家村地瓜窖等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
保护万家村传统格局及村落所处的自然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的原貌，划定保护界限并制定保护措施。
第18条  [bookmark: _Toc27818][bookmark: _Toc6700]回龙山文化保护圈
重点保护回龙山庙会及宋村烈士纪念塔等。积极举办回龙山庙会，弘扬李龙王对母亲的“孝道”文化。
第19条  [bookmark: _Toc30686][bookmark: _Toc8522]母猪河自然与文化保护带
严格保护米山水库水源地，保护控制母猪河水体及沿岸生态环境，结合河道蓝线、防护绿线、生态湿地控制线的保护要求，加强对水体的保护及其两岸环境的综合整治。保护河流两岸文物古迹及历史环境，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
第20条  [bookmark: _Toc17322][bookmark: _Toc18415]青龙河自然与文化保护带圈
严格保护青龙河水系及沿岸生态环境，结合河道蓝线、防护绿线、生态湿地控制线的保护要求，加强对水体的保护及其两岸环境的综合整治。保护河流两岸文物古迹及历史环境，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
第21条  [bookmark: _Toc11005][bookmark: _Toc22899]南部海岸自然保护带
重点保护海岸线生态平衡，加大植被种植力度，整治海岸周边环境，采用耐盐碱的树种。合理安排海岸功能，保护自然海岸线，控制建设人工设施，控制海洋养殖及其它产业的发展。
第22条  [bookmark: _Toc10308][bookmark: _Toc7180]温泉资源保护
保护5处主要的温泉资源，包括：七里汤、呼雷汤、大英汤、汤村汤（又名昌阳汤）、汤泊温泉。严格控制温泉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周边水环境的保护。合理利用温泉资源，做到保护与开发并重。
第23条  [bookmark: _Toc13995][bookmark: _Toc32312][bookmark: _Toc390678254]古树名木保护
[bookmark: _Toc390678289][bookmark: _Toc11982][bookmark: _Toc270066434]保护40株古树名木。对古树名木进行登记、编号，并建立档案，设立标志。要按照规定的管理养护方案实施保护管理，不得砍伐古树名木。以树冠投影外半径5米范围为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严格管理保护范围内的各项活动，保证树木适宜的生长环境。
第4章  [bookmark: _Toc17185][bookmark: _Toc30810][bookmark: _Toc7475]历史城区保护
第24条  [bookmark: _Toc20595][bookmark: _Toc9711]范围划定
东至学府路，南临天福路，西接昆嵛路，北靠峰山路，包括丛氏宗祠、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在内的范围，占地约104.5公顷。
第25条  [bookmark: _Toc11180][bookmark: _Toc3949]保护内容
1、传承老城气质，保护历史城区传统格局、空间布局、历史轴线、街巷肌理、重要节点、历史风貌等。
2、根据历史城区的格局与历史风貌特色，划分建筑高度分区、重要视线通廊，实现历史城区整体空间格局的系统保护。
3、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调整用地功能，优化交通系统，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制定防灾措施。
4、加强对重要景观节点的控制，充分利用文物古迹、历史环境要素、街道空间和历史文化，增加历史氛围。
第26条  [bookmark: _Toc27053]城址环境保护
1、 保护内容
保护与城址环境相互依存的自然山水，包括峰山、抱龙河等。 保护城址环境的人文要素，包括召文台、丛氏祠堂、万字会等。
2、 城址环境保护
（1）保护文登的城市特色，加强与城址环境密切相关的山、水、视线通廊等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保护、控制和管理。
（2）保护生态基底与历史环境风貌，保护历史城区周边山体，包括峰山、抱龙河；保护文山公园、丛氏祠堂等人文景观等，展示城市特色风貌。
第27条  [bookmark: _Toc3696]历史城区格局和风貌保护
1、历史城区保护结构
“一台、两轴、多点”的保护格局。
一台：召文台；
两轴：永安街和文山路；
多点：分布于历史城区各处的不可移动文物。
2、历史城区传统格局保护
（1）整体保护历史城区内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城区基本路网格局。保护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格局，包括召文台到永安街的历史风貌轴线和三片核心区。
（2）保护文物古迹和胶东特色传统建筑空间肌理，对建筑的平面布局形式及色彩进行保护和引导，继承保留传统建筑的主色调及辅色调，去除饱和度较高的彩色，注重建筑色彩的协调统一。
3、 历史街巷保护
（1）保护永安街、召文街、书院街等历史街巷，提出总体控制和引导要求。 
（2）保护历史街巷的线形、宽度、竖向和断面形式。保护路面与地形、路沿石、绿化、排水沟渠、院墙、挡土墙等环境要素的关系，如需要整修时，应采用原有工艺和材料。 
（3）保护历史街巷界面和空间尺度。对道路两侧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进行控制和引导；对位于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历史街巷，要通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制定具体的控制、引导要求。 
4、历史遗存和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1）保护历史城区范围内丛氏祠堂、万字会和峰西教堂3处不可移动文物。
（2）保护与历史环境紧密相关的围墙、石阶、雕塑及建筑构件，不得擅自拆除或改造。确需整治的，需用原材料和原工艺展现其原有面貌。
（3）积极推动古树名木的申报工作。对古树名木应统一挂牌保护。要按照规定的管理养护方案实施保护管理，不得砍伐古树名木。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范围周边从事施工建设，可能影响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的，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园林主管部门报告。
第28条  [bookmark: _Toc30070][bookmark: _Toc24211]建筑风貌引导
1、风貌引导
（1）历史城区的整体风貌应按照“整体协调、重点保护”的原则进行严格保护和控制。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作为风貌保护的重点。历史文化街区内应严格保护和控制建筑的整体风貌，保持地方建筑特色。
（2）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优秀近现代建筑，应保留建筑时代特征，可在建筑立面装饰、色彩等方面加以改善。
（3）鼓励历史城区内采取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方法，进行与传统风貌协调统一、但又富于多样性变化的建筑设计，但在项目申报与审批环节严格控制。
2、分区控制
（1）一类风貌控制区：召文台历史街区及丛氏祠堂。该区域建筑以保护、修缮、维修、改善为主，建筑保持传统风貌。
（2）二类风貌控制区：主要包括丛氏祠堂周边及石马街以东除一级风貌控制区以外区域。该区域建筑在现代基础上可局部增加传统元素。新建建筑的色彩、形式、风格要与周边传统风貌协调融合。
（3）三类风貌控制区：主要为石马街以西区域，建筑整体风格色彩协调一致，不与传统风格矛盾。
第29条  [bookmark: _Toc26646][bookmark: _Toc19653]用地功能调整
1、实施“保护疏散历史城区，发展增强新区组团”的空间发展战略，以新区的发展建设及功能的完善促进历史城区功能的疏散。
2、逐步完善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开发要实行有机更新，不鼓励发展高层住宅。
3、逐步调整历史城区用地性质，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增加历史城区内与文化展览、休闲旅游等功能相适应的公共服务设施。
第30条  [bookmark: _Toc32310] 道路系统优化
1、 保护历史城区道路格局，保留历史街道名称。
2、不随意拓宽道路和改变道路线形，保持街坊内的街巷格局特征，不随意改变其空间尺度。严格控制风貌型街巷的街景，形成各自街巷景观特色。
3、历史城区内积极采用各种形式的公共交通，地下空间的利用要确保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
4、建立完善的慢行交通系统，鼓励自行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辆通行，保证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非机动车道宽度；所有规划道路均应设独立的步行道，完善人性化交通设施。
 5、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立系统完善的步行网络，限制机动车通行，街区内设置独立停车场。历史城区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商业设施及居住区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设置停车设施。
第31条  [bookmark: _Toc13771][bookmark: _Toc655]建筑高度控制
建筑高度分为一级控制区、二级控制区进行全面控制。
（1）一级控制区：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建筑高度维持原高。
（2）二级控制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建筑高度按《威海市城市风貌保护条例》要求控制。
各控制区内现状建筑在进行城市更新时按本规划要求控制建筑高度。
第32条  [bookmark: _Toc17737]视线通廊控制
保护3条视线通廊：
召文台——峰山公园；
召文台——万字会；
召文台——峰西教堂。
视线通廊内不应出现遮挡视线的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中，应对保护范围内建筑高度、界面、立面风格等进行控制和引导。 
第33条  [bookmark: _Toc26671][bookmark: _Toc25078]市政工程完善
1、完善市政设施是保持历史城区永续利用的必要前提。
2、市政管线与设施应根据实际需要和现实条件尽可能采取灵活的特殊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区内自足、干扰最小的原则，保证历史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地段的历史风貌保护要求。
3、各类市政管线应因地制宜，综合协调。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内，市政管线与街区建筑保护更新统一规划设计，采取符合街区风貌保护要求的处理手法，满足保护控制要求。
第34条  [bookmark: _Toc27846][bookmark: _Toc8402]防灾体系构建
1、推广使用安全、清洁能源，尽可能减少火源。建立由城市消防站、社区消防队、家庭消防员等构成的多层次的消防体系。
2、消防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段，应建立消火栓系统、手抬式或推车式消防泵、家庭灭火器、消防水池和水缸、砂池和砂桶等消防设备。
3、结合主次干路设置疏散通道，结合现有的停车场、绿地广场等空旷地区设置避难场所。
第5章  [bookmark: _Toc31873][bookmark: _Toc6985][bookmark: _Toc27115]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第35条  [bookmark: _Toc26034][bookmark: _Toc30508]价值特色
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是文登历史节点与文登学文化的集中展示地带，是现代文人墨客聚集目的地，也是向市民展现“老文登”非遗文化、历史记忆的公共文化体验中心，在保护和传承文登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第36条  [bookmark: _Toc31801]保护要求
1、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城市肌理和历史风貌，完整保护街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传统风貌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
2、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实行分类保护，分别采取保护、保留、修缮、改善、整治改造等方式进行保护与更新。
3、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与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相协调。 
4、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改建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应与街区历史风貌相协调，逐步恢复街区的历史空间格局和环境肌理。 
5、历史文化街区应按照要求，单独编制街区保护规划。
第37条  [bookmark: _Toc4362][bookmark: _Toc11725]保护范围及保护控制措施
1、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东至峰西路，西至石马街，南至天福路，北至双山路，总面积17.9公顷。街区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个层级。
2、核心保护范围：包括召文台、万字会、峰西教堂3个地块，总面积5.5公顷。
3、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东至峰西路，南至天福路，西至石马街，北至双山路，面积12.4公顷（不包括核心保护范围）。
4、保护控制要求
（1）不可移动文物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
（2）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除确需建造的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建筑高度应不高于区内文物建筑的高度，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活动，须按文物保护相关要求执行。
（3）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扩建活动的，建筑高度应按《威海市城市风貌保护条例》要求控制，其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与历史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4）不得擅自新建、扩建道路，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原有的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
（5）严格管控招牌的设置，不得遮挡、覆盖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立面，不得破坏建筑空间环境和景观，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求的应当拆除或限期改正。
（6）街区保护范围内禁止大规模拆除建设，倡导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模式。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
第38条  [bookmark: _Toc30282]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结构
1、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结构为“一轴、三核、多点”。
（1）一轴：永安街轴线。
（2）三核：召文台核心保护区、万字会旧址核心保护区、峰西教堂核心保护区。
（3）多点：指分布在街区保护范围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环境要素等。
2、街巷格局保护与控制要求
（1）严格保护召文台历史文化街区“一轴、三核、多点”的整体格局。
（2）街区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新建、扩建道路，保持和延续既有街巷的历史格局和空间尺度，包括其高宽比、建筑色彩、铺装等要素，并保持历史街巷名称。
（3）将永安街规划为步行街，通过规划万字会至峰西教堂的步行景观轴线，增强万字会和峰西教堂两片区的联系，实现街区空间融合。
第39条  [bookmark: _Toc3861][bookmark: _Toc20354]建筑高度控制
1、建筑高度控制应遵循“整体协调、分类分区严控”的原则。
2、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或扩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高度不应高于文物建筑的高度。
3、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或扩建的建筑高度应按《威海市城市风貌保护条例》要求控制，同时应满足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对其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以及城市街景、对景等对建筑高度的要求。
第40条  [bookmark: _Toc4124]风貌整治策略
1、 建筑保护整治措施
（1）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bookmark: _GoBack]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文物保护相关的法规、规章、文件进行保护。
（2）核心保护区内建筑建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维修、修缮和改善。改善类建筑应保持原有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建筑主要立面、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不得改变。修缮类建筑在修缮过程中，主要立面、主体结构、平面布局和特色装饰、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不得改变。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内部可根据功能需求予以改善更新。对传统风貌建筑的利用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3）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建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整治，使其与街区风格相协调。
2、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保护与历史环境紧密相关的围墙、石阶、雕塑及建筑构件，不得擅自拆除或改造。确需整治的，需用原材料和原工艺恢复其原有面貌。积极推动古树名木的申报工作，对古树名木应统一挂牌保护。
第41条  [bookmark: _Toc1090][bookmark: _Toc15637]土地使用与规划控制
优化用地结构，增加与文化展览、休闲旅游功能相适应的公共服务类用地。在不影响街区整体保护和风貌格局的前提下，可设置促进街区活力的混合用地。同时鼓励建筑多功能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可兼容公共服务功能；其它建筑可适度兼容文化、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多种混合功能。
第42条  [bookmark: _Toc30163][bookmark: _Toc20953]设施与环境改善规划
1、道路交通规划
（1）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以继承既有规划为主。理清道路结构、等级功能，形成路网的整体协同，合理交通分流，达到街区保护的目的。
（3）街区内部除城市道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外，原则上其他道路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为主。
（4）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强化街区内的接驳设施功能。街区内规划停车场，满足游客及居民停车需求。
（5）构建步行交通网，保证街区完整性，满足步行及非机动车通行。除消防、救护等应急车辆外，其他机动车辆禁止进入，营造舒适宜人的步行街道空间。
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完善街区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公共服务中心、广场、公厕，满足游客和居民的多重需求。
3、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根据居民需求合理确定市政管线的优先次序，建议结合街区微改造逐步统一敷设综合管线。地块内污水就近排至道路市政排水管线，建议整片区结合旧城改造进行管网承载力分析，完善排水管网建设。
4、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结合主次干路设置疏散通道，结合现有的停车场、绿地广场等空旷地区设置避难场所。
第43条  [bookmark: _Toc23554]发展引导
1、产业发展指引
结合城市更新，建议重点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商业服务等功能，沿天福路、永安街建议发展特色商业，万字会旧址、峰西教堂周边建议发展文化休闲等功能。
2、建筑改造指引
分类型保护与活化利用街区内的建筑。鼓励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建筑改造与活化利用，提升街区活力，优先活化利用公有产权建筑，鼓励私有产权建筑功能升级。
3、功能混合指引
永安街沿街可采用“文、商、旅”相结合方式，设置多种功能。万字会旧址和峰西教堂周边可以采取“微改造”模式保护和活化历史文化资源，鼓励结合传统民居，发展特色产业，兼容公共服务与文化活动功能。
第44条  [bookmark: _Toc18943][bookmark: _Toc21325] 实施策略与建议
1、实施策略
采取 “渐进改造、有机更新”的实施策略，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实施模式，推进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和更新利用的有机结合。
2、实施建议
拓展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建立政府引导、政策保障、市场运作的运营管理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资助、手续简化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和个人共同参与保护利用。
第6章  [bookmark: _Toc5885][bookmark: _Toc27359]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
第45条  [bookmark: _Toc20099][bookmark: _Toc8811]保护内容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传统村落——万家村。
9处省级传统村落，包括高村镇慈口观村、莲花城村；葛家镇东于疃村；文登营镇沟于家村；界石镇梧桐庵村、六度寺村、三瓣石村；宋村镇山东村；埠口镇下埠前村；米山镇长山村、西后山村。
第46条  [bookmark: _Toc23861][bookmark: _Toc28122]保护要求
1、 保护和延续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改善交通条件与基础设施，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赖的自然景观和环境。采用多种方式传承历史文化信息，鼓励适度开发利用。
2、 重点保护村内的传统格局、地方风貌特色、不可移动文物、传统院落和民居建筑等。
2、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应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编制各村保护规划，在保护规划中划定保护界线，制定具体保护措施。 
3、同时为同等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村庄，保护措施应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执行。 
4、持续做好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普查、认定和公布工作， 并逐步申报各级名村和传统村落。 

第7章  [bookmark: _Toc25187][bookmark: _Toc5387][bookmark: _Toc14523]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第47条  [bookmark: _Toc12776][bookmark: _Toc13514]保护方针
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48条  [bookmark: _Toc21713]保护内容
文登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02处，文物保护单位共计31处，包括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
第49条  [bookmark: _Toc26881][bookmark: _Toc27580]保护界限
文物保护单位和地下文物埋藏区应划定保护范围。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
第50条  [bookmark: _Toc31204][bookmark: _Toc26423]保护要求
1、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一切修缮和新建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和《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执行。
2、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各类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
3、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现有影响文物风貌的建（构）筑物，必须拆除，并进行综合环境整治。
4、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界线范围内的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市政管线建设、房屋建设、绿化建设以及农业活动等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不得危及地下文物的安全。 
5、不可移动文物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因建设工程确需迁移、拆除的，应当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51条  [bookmark: _Toc30929][bookmark: _Toc13950]未核定等级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应要求进行保护，未划定保护范围的文物普查点，应按照相应法规、程序和实际情况具体划定。
第8章  [bookmark: _Toc3749][bookmark: _Toc15412][bookmark: _Toc9650]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
第52条  [bookmark: _Toc26205][bookmark: _Toc10475]历史建筑保护
1、保护内容
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共计12处。
2、保护界限
划定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历史文化街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应为历史建筑本身，历史文化街区外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应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建设控制地带。 
2、保护措施
（1）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有关条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应尽快确定公布一批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
（2）历史建筑应当设置保护标志，建立历史建筑档案。根据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以及完好程度，可将文登区的历史建筑进行分类，分别采取不同的保护和改造措施。
（3）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体量、外观、色彩、结构和室内有价值的部件。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拆除不协调添加物和改变立面的装饰物，在不改变原有结构和外立面的前提下可增加必要的采暖、厨卫等生活必需设施。
（4）保护范围内除确需建造的附属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周边建筑的高度、体量、用途、色调、建筑风格应当与历史建筑相协调，与原有空间景观相和谐。
（5）在历史建筑的周边建设控制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的，应当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调，不得改变建筑周围原有的空间景观特征，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正常使用。
（6）历史建筑可以结合其自身特点进行保护性利用。鼓励利用历史建筑开设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和传统作坊、传统商铺等，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历史建筑的保护性利用应当与其历史价值、内部结构相适应，不得擅自改变历史建筑主体结构和外观，不得危害历史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
第53条  [bookmark: _Toc13366][bookmark: _Toc12078]传统风貌建筑保护
传统风貌建筑是指具有一定建成历史，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
针对传统风貌建筑，应当保护其风貌特征，对传统风貌建筑改造应当以恢复风貌特色、改善建筑质量和内部设施为目的。
第9章  [bookmark: _Toc18724][bookmark: _Toc28052][bookmark: _Toc1104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54条  [bookmark: _Toc5286][bookmark: _Toc18429]保护方针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
第55条  [bookmark: _Toc24114]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为指导方针，坚持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保护原则。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城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维护、传承文化传统，提升全民素质，展现文登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第56条  [bookmark: _Toc23667][bookmark: _Toc17812]保护内容
文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项，威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6项、文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
第57条  [bookmark: _Toc3527][bookmark: _Toc18805]保护措施
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工作，逐步建立完善的保护名录体系。保护和适当恢复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内街巷的历史名称。 
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机结合，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栖息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空间载体。
3、大力宣传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文化政策的一部分，鼓励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和个人保护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4、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制定实施代表性传承人目录制度和传承人资助计划，鼓励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第10章  [bookmark: _Toc31199][bookmark: _Toc8655][bookmark: _Toc31738] 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利用规划
第58条  [bookmark: _Toc30358][bookmark: _Toc32748]展示与利用目标
全面彰显文登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和文化特色，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延续和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第59条  [bookmark: _Toc24481][bookmark: _Toc27376]历史文化街区展示利用
尽量保持街区原有的居住和商业功能；适当发展商业、旅游和文化产业；合理利用街区的传统建筑，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增加绿化用地和公共空间；同时考虑土地和建筑混合功能的复合利用。
第60条  [bookmark: _Toc14415][bookmark: _Toc20801]文物古迹展示利用
文物利用应当体现文物自身价值，尊重科学和社会公德，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第61条  [bookmark: _Toc22416][bookmark: _Toc16862]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
1、展示内容：文登学文化、海防军事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自然山水等。
2、展示措施：通过文化公园、展览馆、体验式街区等方式，展现文登悠久的学说、海防军事、红色教育、温泉养生、胶东民俗等文化。
第62条  [bookmark: _Toc31813][bookmark: _Toc3037]展示路线规划
依托交通网络格局，串联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及历史文化街区。通过不同历史文化主题的展示，串联各时期的历史遗迹、景点等内容，为人们展示多彩的文登文化。
推荐展示路线：昆嵛山——圣经山——母猪河——天福山——中心城区——万家村——南部海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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